
行動寬頻系統審驗技術規範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

配合行政院一百零四年開放 2500MHz 及 2600MHz 頻段行動寬頻業務，

為因應該頻段業務系統審驗，及為明確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若採用第三

代行動通信系統或行動電話系統提供服務，應履行提供災防告警細胞廣

播訊息服務之義務，爰修正本規範，俾為系統審驗之依據，本次修正重

點如下：

1、 修正高速基地臺用詞之定義。（修正2.1.2）

2、 修正申請人申請系統審驗之時機。（修正3.1.1）

3、 修正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功能性審驗之審驗準則。（修正

5.1.5）

4、 增訂擴增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系統規模之審驗方式。（修正

7.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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